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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中華大學 SDG與 USR -YT Shorts 短影音競賽》報名表     

作品名稱 範例 2. SDG 改善塑化生活 

說明 

(100~200 字) 

範例 2. 注意到綠色和平減塑專案團隊轉發竹東垃圾瀑布的新聞，進

而啟發我拍攝「一日 flog」記錄一天下來，自己能節省多少塑膠垃

圾?吃飯內用並使用餐廳環保餐具，減少垃圾外帶便當盒、塑膠袋產

生，買飲料時自帶環保杯和吸管，避免使用塑膠吸管、塑膠杯，製

藥妝店購買護膚品選擇不含塑膠顆粒和精緻包裝的產品，決定用自

身小小的力量改善台灣生活環境。 

指導老師 蘇毫毫 

創作者資訊 1 

姓名 陳姍姍 

學號 B11518017 

科系 資訊工程學系 

年級 四 

手機 0988888899 

電子信箱 SHAI@GMAIL.COM 

創作者資訊 2 

姓名 *注意* 可以「個人」或「團體組隊 (至多 3 人) 」 

學號  

科系  

年級  

手機  

電子信箱  

創作者資訊 3 

姓名 *注意* 可以「個人」或「團體組隊 (至多 3 人) 」 

學號  

科系  

年級  

手機  

電子信箱  

創作聲明： 

一、 報名投稿作品皆為原創並無抄襲或違反相關智慧財產

權等情形。 

二、 同意本校中華大學研發處社會責任推動辦公室使用影

片檔之權利。 

創作者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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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選短影音作品之電子檔案與活動報名表以 E-Mail 或於徵件期間送交至本校研發處社會責任推動辦公室

（行政大樓 7F-L705D），檔案主旨為【中華大學 SDG 與 USR -YT Shorts 短影音競賽-作品名稱】。 

2. 參賽作品需提供作品名稱（10 字以內）、設計說明（100~200 字）。 

3. 短影音競賽需聚焦於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大學社會責任（USR），提出具體的地方問題意識，並

展現可行的解決方案與實際行動計畫，短影音影片長度: 40~60 秒，直式拍攝、旁白及字幕。 

※參選作品應為未曾發表之原創作品，並不得有抄襲、模仿、冒名或剽竊他人之作品。若有涉及相關著作權

法律責任及侵害第三人權利時，須由參選人員自行負法律責任，若經發現有上述情形者，取消其得獎資

格，追繳獎狀及獎金，並由次優作品遞補。 

※得獎作品之著作權歸屬本校所有，參賽者報名時應同意中華大學研發處社會責任推動辦公室使用圖檔之權

利。 

              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註 1：請注意除創作者簽名，其餘必須以電子輸入，不得手寫。 

註 2：通訊資料務必確定可以聯絡，以免喪失比賽選手的權益。 

註 3：為製作獎狀，請務必輸入完整系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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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中華大學 SDG與 USR -YT Shorts短影音競賽》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及切結授權書 

1、 簽署人保證報名作品為本人自行創作，絕無侵害他人著作權、專利權或違反

其他法律情事。如有抄襲或仿冒情事，經承辦單位裁決認定後，將取消競賽

及得獎資格且須自行負擔法律責任 。  

2、 簽署人保證競賽當中所提供一切資料之真實性，絕無虛偽不實之情事。如有

前述之情事發生，經承辦單位裁決認定後，將取消競賽及得獎資格且須自行

負擔法律責任。  

3、 簽署人同意無條件授權主(承)辦單位對參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同意由中華

大學學校財團法人中華大學取得，並供典藏、推廣、借閱、公布、發行、重

製、複製及公開展示播放、上網等有為其他一切著作財產權利用行為之權利，

且不另行索取任何費用。  

4、 參賽作品著作權歸屬主(承)辦單位，且同意不對主(承)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

權，並得提供租稅宣導、展覽活動及複製使用，若製作成宣導品、選刊、錄

製光碟或編印不另給酬。  

5、 本次活動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應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  

6、 簽署人同意遵守活動簡章之各項規定，若參賽作品與任一規定不符，則不列

入評選；承辦單位將於評選完成後與得獎者聯繫，如因得獎者聯絡方式錯誤，

致無法聯繫得獎者而未能完成領獎，則視同放棄得獎資格；如為金賞、銀賞、

銅賞得獎者，須配合出席頒獎典禮領獎。 

 

 

 

 

 

 

簽署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本人親簽。可使用電子簽名，或是印下簽名後傳圖片檔)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11   月  01  日 

 

附件二 


